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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之補充公告

配售代理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

售新股份（「該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補充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就進行配售事項之理由、所得款項用途以及延長達成配售協議項下條

件的日期提供下列進一步補充資料：

進行配售事項之理由及即時資金需求

於本年度，本集團受惠於政府政策，訂單數目增加。然而，利率持續高企的氣候

及近期房地產市場衰退無可避免地影響建造業之資金流動性。經審視本集團的現

金流預測及其他可用的融資方案後，董事經考慮以下因素後，認為存在即時資金

需求而作出配售事項安排。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本集團具備現金淨

額約 63.6百萬港元，其中包括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項下已規劃及持續資本

開支合共 50.7百萬港元，以採購機器置換及提升產能，以及翻新及重新設計現有

生產設施分別約 31.3百萬港元及 19.4百萬港元。經扣除上述款項後，本集團可動

用的一般營運資金為12.9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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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目前經濟狀況及行業環境，客戶更密切監察核證工程，導致付款時間變長，

正在進行及未來項目所需的營運資金增加。

所得款項用途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擬將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7.8百萬港元撥作本集團

之一般營運資金，並有意增強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本公司謹此提供進一步補充資

料，按下述方式應用配售事項所得款項：

配售事項所得款項用途 百分比 港元

一般營運資金 (i) 結付長期債項，包括應計費用、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5.6 2.0百萬

(ii) 作為前期工地開支，包括設計成

本及為已獲授新合約採購物料

38.5 3.0百萬

(iii) 一般營運資金 35.9 2.8百萬

總計 100 7.8百萬

延長達成配售協議項下條件的日期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配售事項完成須待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的該公告「完

成之先決條件」所載的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由於需要額外時間達成配售協議所載條件，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五日（交易時段

後），本公司與配售代理經公平磋商後，已訂立補充配售協議，以將達成配售協

議項下條件的最後日期由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二日延長至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九日。

除上文所披露有關進行配售事項之理由、所得款項用途以及延長達成配售協議項

下條件的日期之補充資料外，該公告所載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配售事項須待下列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a)董事會通過決議案以批准配售協議

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及 (b)上市委員會授出或同意授出批准配售股份上市及買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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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事項不一定會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恒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鄧超文

香港，二零二四年六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冼國持先生及羅學儒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麥雪雯女士、石艦文先生及鄧超文先生組成。

– 3 –


